《深圳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（2021-2035）》

听证会建议及采纳情况一览表
	序号
	听证参加人
	意见和建议
	采纳情况
	情况说明

	1
	叶亮
	建议在《规划》实施保障方面，除了管控机制外，能出台相应的鼓励措施。
	采纳
	在城市照明总体规划章节，建议将用于夜景效果表达的控制性内透照明及景观性内透照明纳入《深圳市城市景观照明设施维护费及电费补贴办法》的适用范围。

	2
	杨彪
	建议列出城市照明负面清单，防止过度照明，避免照明对自然生态和环境的不良影响，确保深圳城市照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。
	采纳
	在城市照明总体规划章节，列举了负面清单。

	3
	许彪
	建议加强对社区公园、公共性地下空间、绿道等的功能照明，体现人本照明的思想，真正体现以人为本，做到城市建设为人民，使我们的城市更安全、宜居。
	采纳
	在城市照明总体规划章节，要求以功能优先进行城市照明建设、提升；在功能照明规划章节，针对该类空间提出了功能照明建设指引要求。

	4
	谢天侠
	应鼓励智慧照明产业发展，加大智慧照明产品研发力度，助力智慧城市建设。希望政府部门对灯光建设更加重视，特别是重大节日和周末期间景观灯光更加明亮、美丽，人民生活更加美好！希望有灯光展会，打造灯光美城，同时又尺度适宜、创新适用、绿色科技
	采纳
	在智慧照明规划章节，对于景观照明的智慧化，鼓励利用城市大数据，及结合艺术，进行相关智慧照明产品的开发，并提出了针对多功能智能杆的建设指引要求，充分兼顾城市智慧服务的搭载及未来的功能拓展。
在夜间公众活动规划章节，对节日庆典型夜间公众活动进行了规划，并对相应的照明建设及效果控制进行了指引。

	5
	钱可元
	建议突出创新亮点，突出功能照明，将城市照明与公众艺术相结合。
	采纳
	强调进行功能优先的城市照明建设，进行了全面的功能照明规划；在景观照明规划及智慧照明规划章节，强调了城市照明与公共艺术的结合。

	6
	傅霖
	城市灯光照明对于今日城市，不仅仅只有功能照明，还有景观照明，不仅仅起到美化亮化作用，也是城市品位、便民措施、节能环保、高科技应用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，要达到这些要素的综合平衡，城市照明工程需要在美学设计、论证决策、政策法规等环节都要有更好的控制与改善，因此要坚持坚持适时、适地、适度的开发原则，避免造成灯光污染、能源浪费。
	采纳
	在城市照明总体规划章节，兼顾城市夜生态保护、夜经济发展、夜活动组织、夜形象展示需求，划定了暗夜保护区、城市照明限制建设区、城市照明适度建设区及城市照明优先建设区，并提出了涵盖功能照明及景观照明的照明建设要求，确保适时、适地、适度的城市照明建设。
在绿色照明章节，提出了全方位的低碳节能控制要求及城市光污染防治要求，以确保城市的能耗节约及避免城市光污染。


